
我区扎实推进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

筑牢防线 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一直以来，我区高度重视青

少年工作，关心关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其中，特别重视预防青少年

违法犯罪工作（以下简称“预青工作”），成立了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

罪工作领导小组，并通过充分发挥区预青办的组织协调和指导督查职

能，使得公检法司教育等部门和各镇（街）等成员单位通力合作，目

前我区预青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根据区委、区政府关于预青工作的决策部署，区预青办出台了

《关于明确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及职责的通知》

等文件，进一步完善了领导机构和工作机制。”区预青办有关负责人

介绍道。

同时，我区进一步明确了区预青办的组织人员架构，其中团区委

书记担任办公室主任，团区委副书记担任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团区委

学少部负责人以及区法院、区检察院、区教育局、区司法局、区公安

分局等单位团组织负责人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其次，我区还明确了区

委宣传部、区委政法委、团区委、区法院、区检察院、区教育局、区

司法局、区公安分局及各镇（街）等各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做到职

责清晰，强化责任落实，积极做好预青工作，切实承担起共同保护青

少年的社会责任。此外，我区建立了每月工作例会制度，由团区委书

记、区预青办主任召集，预青办副主任及工作人员参加会议，并邀请



相关单位预青工作负责人列席会议。例会主要听取各主要成员单位的

工作汇报，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分析预青工作当前形势，并

对阶段性的预青工作作出安排部署，进一步推动预青工作落实到位。

在实际工作中，团区委、区预青办充分发挥好组织协调和督导职

责，统筹安排各成员单位开展预青工作。区委政法委、区预青办、公

检法司教育等部门组成调研组，先后到各重点镇（街）开展预青工作

调研督导；完善政法法制副校长工作制度，重新聘任 71名政法法制

副校长，对接全区 92所中小学，大力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联合

区检察院，在从化职业技术学校开展“五个一”普法宣传活动，并建

立检校合作活动基地；依托“从化青年地带”平台，对全区重点青少

年进行跟踪帮扶，开展社区活动 16场，并对19名青少年进行个案辅

导，其中5个已成功结案；与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

心签订合作协议，帮助鳌头镇重点青少年解决心理困惑、提升心理素

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依托“从化青年地带”工作人员及志愿者

队伍开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宣传教育活动，精心制作宣传内容，通

过线上方式，把一些无法覆盖的人群也覆盖到位，共推送 20多篇相

关推文，覆盖人群近 10万人。

“此外，公检法司教育等部门还定期对全区青少年违法犯罪、学

生辍学、农村留守儿童等情况的数据进行整理更新，并报送区预青办，

建立起信息互通制度。”区预青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各镇（街）也大

力开展预青工作，对青少年广泛开展正面宣传教育，主动对闲散及贫

困青少年进行帮扶，积极劝说辍学、退学青少年重返校园或引导帮助



其就业。今年以来，通过各镇（街）的努力，我区已建档并开展帮扶

劝导的学生58名，成功劝返或引导就业的学生有 15名。

“在各成员单位的共同努力和沟通配合下，我区预青工作已打开

了良好的局面，也取得了初步成效，但预青工作任重道远，一刻也不

容放松。为此，我们将继续努力，切实开展好各项有关工作。”区预

青办有关负责人说。

为了进一步推进预青工作，我区要求各成员单位要切实提高思想

认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中来，根据职责分

工要求，结合实际，切实抓好预青工作；要结合预青工作的形势和特

点，针对全区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较多的重点镇（街）、村（居）和

中职（中学），认真做好数据和个案的分析研判，制定好下一阶段的

预青工作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宣传、教育和警示相关工作。

区预青办还将加强对各成员单位的工作检查和督导，强化沟通协

调，促进各成员单位之间的联动，整合资源，形成合力；与区委政法

委等单位积极深入基层调研，针对青少年涉嫌违法犯罪多发易发的区

域，全面摸查并分析原因，有针对性地制定工作方案，积极开展工作，

确保预青工作取得实效。


